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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在儒家思想文化的支配与作用下，经济思想领域向以均贫富、抑兼并占据主导地位。但自中唐以来，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历史推动下，经济思想领域也呈现出巨大转折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其中，保富论是最能体现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崭新经济思想之一。目前，对这样一种思想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重视，在经济思想史学界，要么将这种思想看成是维护大地主阶级自身利益的反动思想；要么看成是明清之际代表市民阶级利益与呼声的启蒙思想。而实际上，如果将这种思想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演进的过程中来看，它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一）

    所谓“保富论”，就是公开宣扬富人的重要性，并主张对富人予以保护。这种思想，在唐代就已出现。如柳宗元即说：“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
到了宋代，类似的观点和言论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其内容得到不断丰富，此种思想渐次展开，终成一崭新经济思想。

概括起来，宋代的保富论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具体的内容：

第一，强调富人出现的合理性。宋代，“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如何看待这些富民的出现，苏辙认为，“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也就是说，富人的出现有着客观必然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具体说来，则富人的出现是社会贫富分化的结果。叶适指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
 

第二，视富人为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强调富人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赵宋王朝一建立，开国之君便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 (这主要是从富人承担国家的赋税来强调富人的重要性。因为，从两税法以来，“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确立起来，国家赋税的多少，不再根据人口的多少，而是依据财产的多少进行征收。这样，占有土地较多的富民无疑交纳赋税最多，从而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基础。这是这种认识出现的时代背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认识不断得到深化。南宋的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叶适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具体而言，对“上”来说，“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也就是说，富民通过占有土地，既提供土地给贫民耕种而使贫民得以生存，同时又为国家提供赋税；对“下”来说，“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 (也就是说，富民在底层社会起到了一种中心的作用。离开富民，社会经济关系很难正常运行。

在这点上，朱熹虽然没有全面阐述富民的社会作用，但也认识到了富民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他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家活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
在乡村主佃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田主即富民无疑占据重要的核心地位。 

第三，客观评价富人财富的积累和对生产发展的作用。苏轼曾经以极其同情的心情为商人的经营困苦辩护。对于富人，他认为之所以能积财致富，乃是其审时度势，诚实经营的结果，而并非是一种命定之福。他说：“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
对此，司马光也有类似的议论。他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说：“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远思，宁劳筋苦骨，恶习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空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砦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
对于这些言论，以往多简单地认为是美化地主阶级，它掩盖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而实际上，此种认识并非毫无根据。试想，在那样一个贫富分化激烈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有上升为富民的可能性；一个人如果不是靠特权或不义之财致富，那么，要致富起来忝列富人，除了凭借个人材智和勤劳经营外，还能靠什么呢？当然，在其成为富民后，富民往往采取租佃契约关系进行剥削，这也是客观存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富人致富的不易和艰辛。

传统观念认为，富人靠剥削为生，是一个寄生阶层，对生产发展无任何作用。其实，情况并非全部如此。荀子曾经有言：“以政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
也就是说，只有民富，具备一定的生产条件，才可能增加生产投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宋代，因富民拥有较多的资金，生产条件较好，所以生产经营超乎那些比之贫穷的人。苏轼说：“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耨铚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这里，苏轼通过富民与穷人农业生产的比较，使我们看到富民对生产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四，主张保护富人。前面说到的柳宗元认为富民“诚不可破”，即是保护富人的呼声。北宋初年，大思想家李觏从如何抑兼并的角度阐述了保护富民的主张。他说，从事“耕桑”、“饬材”、“通货”的富人之所以能够致富，是因为他们“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这些人虽然富有，但不是“强人”，如果对之加以打击，是不合理的。基于此，他明确反对统治者用“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的赋役来勒索这些富而不强者，并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是“天下皆贫”，不利于君主统治。对富而不强者，国家应“平其徭役，不专取以安之”。
之后，苏洵从是否行井田的角度提出不能“夺富人之田以与无田之人”。苏洵说：“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这里，苏洵看到了富人靠剥削穷人积累巨额财富的本质，并将之最终根源归之于井田制的破坏。他还进一步指出，“井田复，则贫民皆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对于如何复井田，有一种意见认为：“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对此，苏洵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做，其结果必然是“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为此，苏洵主张：“吾欲少为之限，而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而彼尝已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以为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余地多，余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乐输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过于此哉！”
即主张国家设定一个占田的数额，一方面让富民的子孙不能超过限额占田，另一方面任凭富民之家在家道败落和分家析产中沉沦，最终缩小富民的土地占有数量。殊不知，贫富分化由来已久，富民之家，有败有兴，苏洵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和简单。但是，他反对“夺富民之田与无田之民”的态度却是比较明确的。

熙丰变法时期，很多变法都涉及到富民的利益，所以，如何处理与富民的关系成为一个重点问题。不过，不论是变法派还是反对者，都强调要保护富民。王安石认为，“今一州一县便须有兼并之家，一岁坐收息至数百贯者。此辈除侵牟编户齐民为奢侈之外，于国有何功而厚以享奉？”这是他主张变法，“摧抑兼并”的重要依据之一。由此，他推出一系列变法措施以摧抑兼并。苏辙曾经说王安石是一个“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的“小丈夫”
。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学者说王安石是主张打击富民的。其实，王安石虽然主张国家稍收轻重敛散之权以抑制兼并，但他对富民却主张予以保护。他说：“今朝廷治农事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堤之类。播种收获补不足，待兼并有力之人而后全活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民。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
反对变法的苏辙、司马光等人更是主张保护富民。苏辙说，“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
因此，富家大室，“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扰，亦非所当去也。”
当然，为使富民不对社会形成危害，苏辙认为，国家在保富的同时，应安富和安贫，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
司马光说：“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计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
又说：“彼言青苗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富贵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是以富者常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若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臣恐十年之后，富者无几何矣！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
其对富民的肯定和保护富民的思想主张溢于言表。 

到了南宋，一批思想家继续阐发了保护富民的思想主张。最具影响的是陈亮和叶适。陈亮说：“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
如果要打击富民，势必削弱国家的力量。他在讲到对商人的政策时说，“大商无巨万之藏”，就会使“国势日以困竭”。其保护富民的思想主张是极为明显的。叶适基于他对富民重要性的认识，坚决反对抑制富民。他说：“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又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并同时强调：“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
不仅如此，他还将保护富民的思想与对时政的批判结合起来。他说：“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
指出南宋的经总制钱、折帛、和买、榷茶盐最为害民，应予取消。

第五，为富人呼吁参政权。陈亮在为东阳“家资巨万”的富民郭彦明所写的哀词中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国家以科造取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求自达。至若乡闾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仇疾，而每有身挂宪纲之忧，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废置不用之处。此亦为国之一阙。”
这里所说的“乡豪”，就是像郭彦明那样的富民。陈亮认为，这些富民不能通过科举入仕为官，是未能人尽其材，物尽其用，乃国家一大缺憾和损失。为什么会如此？当时虽然科举制已成为主要的选官形式，但由于恩荫、捐纳的盛行，科举名额有限，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毕竟不多。所以，尽管富民拥有财富和良好的文化教育，但能依靠科举成为官宦之家的是极少数。陈亮的感慨正是就此而发。从宋代的整体情况来看，虽然为富民呼吁参政权的人不多，但毕竟已有此呼声。这表明，富民已确实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阶层，并形成为有“乡豪”之称的“地方精英”。

（二）

发端于中唐，主要形成于两宋时期的保富论，在明清得到继承与发展。明清时期，保富论思想仍然主要围绕两宋一代的思想理路渐次展开。首先是大批思想家充分肯定“富民”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富民”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富民”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丘浚就说：“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于公上哉?” 强调贫富的分化是必然的，并指出统治者虽然要使贫者不至于贫，但同时也要保护富民。因为，“富家巨室，小民之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
指出富民与小民的依存关系并由此突出富民的重要性。王夫之则明确论述道：“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
“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
并进一步强调：如果一味要抑兼并，“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
还有一些政论家，则从社会救济的角度强调“富民”的重要作用。如陈履吉说：“富民为国之元气，公家有征发、大差遣、兵燹、饥荒，每有所借。倘富民尽亡，奸顽独存，亦何利有之！”
祁彪佳指出：“救荒要在安富。富民者，国之元气也。……富者尽而贫者益贫，何所赖哉。”
                      

与此相联系，大批思想家反对抑制和损害“富民”阶层的利益，强烈要求对“富民”给予保护和培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到《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时，明确要求国家“减田赋”、“减私租”。郑天挺先生指出：“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赋重，这是事实，但是官僚吵嚷赋重，是代表谁说话呢？他们不是代表一般农民，而是反映富户的愿望。”
可以说，顾炎武是站在“富民”阶层的立场提出“减田赋”和“减私租”的主张的。丘浚基于他对“富民”重要地位的认识，积极倡导富民政策，主张“保息养万民”，并深刻地指出了“富民”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先王以保息养万民，而于王者皆不以‘安’言，独言‘安富’者，其意盖可见也。是则富者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有赖焉，彼狭隘者往往以抑富为能”
。这是与先王圣政相违背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矣。”他尖锐地批评道：“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人之所予贫且尤不可，况夺之而归于公上哉？吁，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李雯针对社会上要抑富民的论调，愤然质问：“富何罪哉？”他认为富民是“贫民之母”，是国家赋役的基础，说道：“贫者不立，富者以赀易其田，捐半租与贫民，而代其赋”，“富民者，贫民之母也”，“今贫民无资寄种，不可得而役；游民转徙浮生，不可得而役，陛下之所役者独富民耳。”
明末，“武生李琎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礼部侍郎钱士升激烈反对，他说：“且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周礼》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于圣明之世乎？”
就连乾隆皇帝也具有这种思想认识。清儒顾琮提出每户农家之土田面积以三十顷为最高限额，乾隆皇帝驳斥说：“尔以三十顷为限，则未至三十顷者原可置买，即已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民，何益于贫民？”
可见，要求保护“富民”的思想观念已非常普遍。思想家唐甄对“富民”的作用有过集中而又系统的论述，他说：“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惠，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非常强调财富和富民的作用。在《潜书》中，他专门论述了“富民”，他认为通过富户消费、雇佣、借贷等经济手段，“籍一室之富可为百室养”
。对此，他举例说，山西长治县有个姓苗的冶铁富户,家里几代人都经营冶铁业，为其开矿、冶炼、铸造以及运料送货的有上百人,后来因为被人诬告而遭遇官司，一部分财产遭到官府籍没，大部分又被地方官吏乘机掠夺一空，因而破产，结果那几百户百姓也随之丧失了生计。这样，“向之籍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丧其百室者也。”因此，他认为：“为治者不以富民为政，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
这个比喻很贴切，统治者如果失去“富民”这一工作重心，犹如南辕北辙，社会经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发展；如果没有富民经济和富民阶层，国家也同样还是民贫国穷。他在《潜书•存言》篇总结说：“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强调“听民自利”，反对“重赋虐民”和经济干预，要求经济自由。魏源则借用《周官》保富之说，将富民称为“一方之元气”，说：“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强调“土无富产则国贫，土无中产则国危”，“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
反对侵害富民的财产。

将上述明清时期的保富论思想观点与两宋的保富论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明清时期的保富论，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价值取向上，抑或精神实质方面，与两宋的保富论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这说明，宋代是保富论的形成期，明清则是这种思想观点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期。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基本的认识：第一，一些学者将明清时期的保富论看成是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的思想言论的那种认识是极不正确的。因为，明清时期的保富论与宋代的保富论思想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反映“富民”阶层利益和要求的一种经济思想。第二，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唐宋时期的中国社会在社会的性质与结构上应该是相同的。唐宋社会，由于富民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和发展层，主导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主张将唐宋社会称之为一个“富民社会”。到了明清时期，富民在社会中的这种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明清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富民社会”。明代，陈邦瞻在编撰《宋史纪事本末》时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身处明代之世的陈邦瞻切身感受到明代社会与宋代并无区别，这是很具卓识的。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时，我们不主张将明清与两宋分开，甚至是对立起来看待，而是主张将它们作为一个相同的历史阶段对待。这样可能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也更有利于我们深入系统地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三）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保富论本质上是对富民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进行全面的肯定。这种思想理论，对富民的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富民对国家统治的稳定、富民对生产发展的作用等多方面论证富民的重要性，进而从社会发展的大势和现实经济生活与国家统治的角度论述富民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富民的主张，为富民呼吁应有的经济权力和政治地位。叶坦在其所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一书中，将这种思想理论称之为“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并从三方面作了归纳与揭示，即（1）强调“富人是州县所赖”的论点；（2）强调“贫富相资而生”的观点；（3）反对抑制富人的思想。这为后来的研究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仅将这种思想理论称之为“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我觉得还不够。因为，这种思想理论已不仅仅停留在为富人辩护的层面上，而是从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分析国家应如何处理与富民的关系，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兴阶层，国家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政策措施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演进发展来看，保富论这种思想在唐宋，准确地说应是中唐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它是唐宋以来中国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思想。两宋一代，这种思想主要为柳宗元、李觏、苏洵、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陈亮、叶适等一批大思想家和统治者所倡导。明清时期，则为丘浚、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李雯、唐甄等一批思想家所阐发。正因如此，以往我们要么简单地将这种思想说成是维护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要么说成是具有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想。长期以来，受此种思维定式的影响，我们在论述到保富思想时，常常发生歧义和混淆。如有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在分析宋代的保富思想时，论及陈亮、叶适等人的保富论时，似乎说是一种具有进步性的思想，而论述到司马光等人的保富论时，又似乎将其说成是一种反动的思想。同一种思想，两种截然相反的定性，一方面说明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说明要澄清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些错误认识还须假以时日。应该说，对于当时的思想家而言，不论其政见如何，只要他阐述了保富的思想与主张，就证明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敏锐地洞察到了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至少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认识是具有进步性的。对此，我们应该加以肯定。

    从唐宋以来的社会来看，在一批大思想家和统治者倡导保富论的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均贫富”的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来自社会底层，反映了社会底层要求平均财富的呼声。这两种思想同时出现，反映出宋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一大历史特征。一方面，保富论反映了社会承认财富两极分化的合理性。如叶适等人即认为财富分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想改变此种状况不仅不可能，而且对社会的发展也未必有利。另一方面，均贫富则反映了社会要求限制贫富分化的呼声，主张平均社会财富。当时，两种思想的出现都有其历史必然。这两种思想同时出现于宋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反映了财富问题以及贫富分化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从此我们不难发现，财富问题是我们理解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把钥匙。

    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思想，保富论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概括言之，它是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客观反映。具体说来，则与富民阶层的崛起密不可分。

    唐宋以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商品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商品经济是一种极富分化性的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财富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两极分化的过程中，一个占有财富的富民阶层崛起了。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可见，富民已十分普遍。

    富民是一个只占有财富而没有特权的社会阶层，这是富民最重要的社会特征，也是富民之所以成其为富民的根本所在。《宋史·食货志》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已成俗。”即将富民与拥有特权的势官区别开来。这样一个阶层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乃至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赋予唐宋以来中国社会新的力量和新的面貌。

    首先，富民阶层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由于富民只占有诸如土地一类的财富，而没有任何特权，这就决定了富民不能依靠封建特权奴役和剥削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剥削，舍此就不能实现土地与劳动者的结合。于是，依靠契约关系维系的契约租佃制得以发展并最终确立为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关系。随着契约租佃制的确立与发展，原来处于国家控制下的小农大量佃农化，从国家的控制下摆脱出来，成为私人地主的佃农。唐代，陆贽说到当时的社会问题曾言：“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馨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县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
这里，陆贽不理解为什么私租重于公税，而小农还要不断地脱离国家的控制，成为富者的“私属”。实际上，他所说的正是契约租佃制发展的过程和必然结果。从其论述来看，引起这个变化的正是那些“兼地数万亩”的“富者”，并非其它社会阶层。对“富者”与“私属”之间的关系，陆贽使用了“贷”、“赁”等字，可见完全是一种契约经济关系。这样一来，小农大量成为私人地主的佃农。针对这种情况，苏辙曾经指出：“至于末世，天子之地转而归于豪民”，“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无田者为之耕”，“故夫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
吕陶也说：“天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
这是唐宋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重大变迁。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任台州知州的熊克在《劝农十首》中写道：“凡农主客两相依，以富资贫政所宜。要彼力耕吾有望，借粮借种莫迟迟。”
其中说的就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

    在契约租佃关系下，虽然富者要剥削贫者，但双方除了对立和剥削的一面外，还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宋代，大多数人将这种依存关系表述为“富为贫之母”，即富民养小民，苏轼则说：“客户乃主户之本，若客户阙食流散，主户亦须荒废田土。”
虽然这二者的立场不同，但都强调了富者与贫者相互依存的一面。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形成，正是建立在富者与贫者的这种依存基础上。勿庸置疑，富民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富民的存在，是社会经济关系能够得以维持和社会经济能够正常发展和运行的关键。保富论中强调富民出现的必然性、强调富民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就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

    其次，富民的崛起，引起了国家赋役体制的重大调整。富民阶层崛起后，富民加入到土地兼并的行列。由于富民是依靠经济手段实现对土地的占有，而不是依靠封建特权，这样，依靠强制力量调节土地关系的封建国家很难抑制住土地的兼并。这是当时国家抑兼并政策难以收效的重要原因。土地兼并的发展，导致了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讲的就是这种分化。土地的两极分化，改变了过去自耕农广泛占有土地的社会现实。土地是财富之源，土地占有的失衡，使过去按人丁征收赋税的制度再也不能维持，而必须改而按土地的多少征税。两税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的。两税法的实施，确立起了“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制税原则。随之，国家赋税的征收对象从自耕农转而移到那些土地占有者身上。在土地占有者中，由于品官之家可以依靠特权免除赋役，于是，只有土地而没有特权的富民成为了国家赋税的基础。当时，富民虽然会凭借财富力量转嫁赋役负担，而且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但这毕竟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一种非法行为。总的说来，国家的赋役主要由富民承担。《宋会要》说：“常岁科配，尽出富室。”
保富论中视富民为国家根本的观点无疑是对此种社会现实的承认。据漆侠先生的研究，宋代，占全国百分之六、七的大地主占有了全国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源泉。秦观说：“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何谓私家？“（财）其偏入于私家也，则有以农田而甲一州，贩脂而倾都邑。”
同时，在契约租佃关系下，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原来的直接关系变成了一种间接关系。“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
宋人吕大均说：“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
 

    再次，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富民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中坚作用。翻检唐宋及明清史实，虽然有的富民有压迫剥削佃农、偷逃赋税、欺压百姓、坑害国家等为富不仁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总的说来，富民已非常注意自己的社会行为。袁采的《世范》应是富民之家的治家之道。在《袁氏世范》中，富民也反复告诫自己的子孙对佃农要“视之爱之不啻于骨肉”。因此，富民在当时的社会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概括起来，第一，富民因吸纳了大量的破产流亡之民为佃户，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同时，富民在国家有动乱时，还常常为国输财，甚至召集基层社会力量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第二，富民积极发展地方文化教育，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第三，富民在地方上兴修水利、赈济灾荒，对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限于篇幅，我们以宋代的富民为例，如富民余彦诚，郑刚中《北山集》卷15《余彦诚墓志铭》记载：“彦诚，盖明之季子，讳信，彦诚其字也。某异时游义乌，过流庆陂，见其旁有民田数千亩，比岁沃稔，问之邑人，则曰：彦诚用家钱百万修废堰瀦源水，遇旱岁无高下彼我，均浸之，邻里沾足。……既而闻彦诚果好义轻财，折节下士。虽高赀巨产，雄视一乡，率皆因低昂积散、知予为取而坐制其利。乡人无不称其长者。故纷争斗怒者，得其一言则释然以平。宣和庚子，青溪盗起，浙东西诸郡往往失守，彦诚纠率里豪捍蔽乡曲，有奇功。”又如富民邓密，李纲《梁溪集》卷170《乐全居士墓志铭》记载：“居士讳密，字季明，姓邓氏……今为延平人。……居士自幼已有成人风，及长，博汲群书，作文有理致，为流辈所推许。……遇人无贵贱亲疏，接之必以诚，望其容貌，知为厚德君子也。县学久颓弊，居士倡而新之，且为文以劝学者，后进景从。助贫赈急，不计家赀；问疾吊丧，不避寒暑。闻人善称之不容口。”再如富民陈彦声，《渭南文集》卷32《陈君墓志铭》记载：“有惟悟道人者，东阳人，为先君言：同邑有陈彦声，名宗誉，其义可依，其勇可恃。彦声事亲孝，父死，赀百万，悉推以予弟，脱身躬耕，复致富饶。宣和中，盗发旁郡，东阳之民有将应之者，赖彦声为言逆顺祸福，得不从乱。安抚使刘忠显公因命悉将其乡之兵。彦声设方略，明部伍，尽出家赀，激使用命者。有溃卒阻林莽，且数百人，彦声驰一马自往招之，皆感泣，愿效死。东阳当横溃中而能独全，不为盗区者，彦声之力也。……建炎初，群盗四合州县，复以御戎事属彦声。方是时，所立尤壮伟，及论赏则又固辞。先君闻之大喜，曰：是豪杰士，真可托死生者也。”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此不一一列举。由于富民在社会中起到了这样那样的作用，所以，人们逐渐改变以对富民的看法，富民渐渐地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王安石曾说：“兼并之家，一岁坐收息至数万贯，此辈除侵牟编户齐民为奢侈外，于国有何功而享此厚奉？然人情未尝以为此辈不当享此厚奉者，习所见故也。”
社会上既然已认同富民，那么，一些思想家有同情富民的思想和肯定富民作用的认识也是理所必然。
总之，保富论中任何有关富民的思想言论都是有历史客观根据的，它们不是思想家的凭空杜撰。包括陈亮为富民呼吁参政权的观点，也是当时富民没有特权而渴望得到权力的一种直接反映。乾隆年间，浙江萧山人汪辉祖总结说：“藏富于民，非专为民计也。水旱戎役，非财不可。长民者，保富有素，遇需财之时，恳恻劝谕，必能捐财给匮，虽吝于财者，亦感奋从公，而事无不济矣。且富人者，贫人之所仰给也。邑有富户，凡自食其力者，皆可籍以资生。至富者贫，而贫者益无以为业，适有公事，必多梗治之患。故保富，是为治要道。”
也就是说，保富论是深深植根于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经济思想，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是这种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学者们一提及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保富论”，往往会立即与传统的“富国富民论”联系在一起。如有的学者在分析宋代的保富言论时，认为：“宋代为富人辩护的思想是历史上“富民”思想演化的结果。”
这种观点虽不无启发，但更应进一步推敲。因为，历史上的“富民”思想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富国与富民的关系，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是讨论的中心，它是一种治国方略。与我们所说的保富论难以直接联系。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思想家在谈到保富的思想与主张时，也确实述及传统的富国富民思想，但认真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思想家主要想借人们易于接受的传统思想观念表达自己新的思想主张。这与是否将富国富民论作为保富论的思想基础是两码事，我们不能据此说富民思想是保富论的思想基础。

（四）

    保富论这种思想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富论推动了唐宋以来中国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在人类社会中，如何看待“富”与“贫”、如何看待“富人”的社会作用，从来都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问题。宋人李觏曾说：“田皆可耕，桑皆可蚕，材皆可饬，货皆可通，彼独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而听上令，如此之后而可以为人民，反疾恶之，何哉？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转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徭役，不专取以安之也。……世俗不辨是非，不别淑慝，区区以击强为事。噫！富者乃强也？彼推理而诛者，果何人耶？”
这里，李觏明确指出，是抑富还是保富，这是社会的一个是非问题，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问题。

远在春秋战国之世，儒家就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这种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直到今天还有不小的影响。应该说，在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绝对的平均可以使人们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协作，提高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这种绝对的平均思想就会因抑制效率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就人类历史上的平均思想而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追求结果的平均；另一种是主张机会的平均。保富论强调富人致富是勤劳所致，反对夺富济贫，某种程度上是主张机会的平均，这应是我国古代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人们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经济效率的问题。换言之，保富论的出现，表明人们已从过去的不讲效率、不讲发展转到了讲求效率和讲求发展的价值观念上来。

宋代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多次大谈“义利”，掀起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虽然“义利之辨”下的“利”早已超越了它的经济学意义，而变成了一个哲学范畴，但是，这个“利”，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一个效率与发展的问题。将保富论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它无疑既是整个社会价值取向变动的结果，同时又转过来推动着价值取向的进一步变化的发展。

第二，保富论为反抑兼并、反抑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演进来看，中唐以后是一个反抑兼并、反抑商思想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反抑兼并、反抑商思想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思想家从保富的角度倡言反抑兼并和反抑商思想主张。北宋开国，赵宋王朝的的君臣之所以会提出“本朝不抑兼并”，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熙丰时期力主变法的王安石，提出“摧制兼并”的主张，斥责“兼并乃奸回”，但他又同时认为，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待兼并有力之人而后全具者甚众”
，致使他“摧制兼并”的思想主张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王安石这里所说的“兼并有力之人”，同前一则史料中提到的“兼并”一样，就是我们谈的“富民”。南宋的叶适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摧抑富人和商人的重要思想家，他说：“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
叶适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反传统思想？这与他对富人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分析道：“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夫州县狱讼繁多，终日之力不能胜，大半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胜忿，常欲起而诛之。……乃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不宜预置疾恶于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主客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保富论是反抑兼并和反抑商思想的基础，但它们之间确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些思想互相联系，互为激荡，共同推动着唐宋以来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而这也说明，当时社会思想的变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变动，并非某一方面、某一局部的变动。

    第三，保富论要求保护富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保护当时社会上最具活力的一股发展力量。综合我们前面引述的大量史料，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富民有着某种负面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富民已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已成为社会稳定的中间层。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富民，就难以谈得上社会的真正发展与进步。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说，富民是在唐宋以来经济力量崛起的背景下兴起的社会阶层，它代表着财富的力量，代表着经济的力量。这股力量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保富论强调保护富民，实则是要求保护社会上最具活力的一股发展力量，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近代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分析近代中国不发展的原因时，说:“中国今者公私交匮,几成赤地,全在增资本,奖富实耳。资本增矣,富豪多矣,而后贫者依以谋生,中产得以渐富,地利赖以广辟,大工大商赖以举办,而后国赖以立。……吾国若多富豪,如迦利忌、落基花路、摩根者,岂止内地之农工商矿可大起,即远边之辽、蒙、回、藏之实利可速拓殖,中国之贫民,岂复忧生,中国之富源,岂可思议也?”54非常强调“富民”这股力量的重要性。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解析明清时期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时，指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富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展也”。他在《中国之科学与文化》一文说：“中国在16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非中国?”对此，他回答道：“儒家固尽力以致人事，然其倡导学以致用，则与今日主张科学之社会功能者，义出一辙。而坚持理性主义与任性乐天之自然主义，尤历世天，宋之朱熹，明之王夫之（船山），皆服膺斯义者也”。“治经济史者谓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与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正缘资本主义之翼覆，欧洲十六七世纪乃有近代科学之伟大发展。大富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展也。” 55毫无疑问，“富民”应是中国社会内部形成的一股发展动力。如此看来，以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没有发展动力，需要靠外力来打破平衡以推动发展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明乎此，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将保富论看成是维护大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剥削的一种思想，并认为是一种不具有任何进步性的反动思想言论。以往我们对它之所以有一些不正确的理解，主要是没有将保富论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而是脱离历史条件作简单的机械推理所致。而从具体的历史发展来看，富民的出现，推动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促进了农民依附关系的松弛和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提高，加快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将保富论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它当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值得加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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